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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百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

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（第三期） 

百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（“百川生物”、“辅导

对象”）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。

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通证券”）作为辅导机构，

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

上市辅导监管规定》等有关规定，以及《百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辅导

协议》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。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

如下： 

一、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辅导人员 

根据海通证券与公司签订的辅导协议及制定的辅导计划，海

通证券派出了朱桢、赵慧怡、张寰宇、刘雅婧共 4 名辅导人员组

成辅导小组对公司进行辅导，其中朱桢担任组长。 

上述人员均未同时担任四家以上企业的辅导工作，符合中国

证监会的有关规定。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报告中辅导工作小组的组

成未发生变化。 

（二）辅导时间及方式 

本次辅导期间为 2024 年 10 月至本报告出具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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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阶段辅导期间内，主要采取现场尽职调查、组织中介机构

协调会、开展讲座培训、组织自学等方式，并合百川生物的实际

情况开展辅导工作。 

（三）辅导的主要内容 

1、现场尽职调查 

本期辅导期间内，海通证券对百川生物进行了现场尽职调

查，通过实地考察、现场访谈、查阅工商资料、获取财务资料等

多种方式了解辅导对象所存在的问题，并就重点问题组织各中介

机构进行专题讨论并开展针对性辅导工作。 

2、组织中介机构协调会 

在辅导过程中，海通证券协同其他中介机构与公司不定期召

开中介机构协调会，讨论并解决辅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对项目

工作计划不断予以调整和跟进。在项目时间进度安排、募投项目

方案、财务专项问题、法律专项问题等方面，及时发现问题、提

出相应的解决方案，并督促辅导对象尽快落实。 

3、开展讲座培训 

海通证券辅导工作小组组织中介机构共同对百川生物的董

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百川生物 5%以上股份的股东

和实际控制人等被辅导人员开展讲座培训，学习内容包括《公司

法》《证券法》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等企业发行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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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涉及的相关法律、法规，使其对证券发行上市、上市公司规范

运作等内容有了清晰的认知，对被辅导人员所应承担的责任与义

务有了深刻的了解，树立起进入资本市场的诚信意识和法治意

识。 

4、组织自学辅导 

秉着将辅导工作能贯彻到被辅导人员的日常工作中的原则，

同时又考虑到降低对被辅导人员正常工作安排的影响，辅导机构

将最新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发放给被辅导人员，由被辅导人员

进行自学。 

（四）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

参与辅导工作的其他中介机构为中汇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

通合伙）、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。上述证券服务机构均协同海通

证券根据辅导计划对辅导对象配合开展辅导工作。 

二、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（一）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

在历史沿革当中，百川生物实际控制人曾将 1%股权转让给

当时在公司任职的亲属，并由实际控制人为其代持，后续代持事

项虽已解除，然而在海通证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过程当

中，代持相关对象不配合尽职调查。百川生物以法律手段解决相

关代持股权的确权问题，已于 2024 年 6 月，向浙江省乐清市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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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院提起诉讼，法院于 2024 年 7 月 5 日出具民事判决书（2024）

浙 0382 民初 6255 号：“一、确认原告陈彪与被告陈晓东于 2022

年 5 月 23 日签署的《股权转让及解除代持关系协议书》合法有

效。二、确认《股权转让及解除代持关系协议书》中涉及的第三

人百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%股权归第三人浙江源素生物科

技有限公司所有。”目前陈晓东暂未提起上诉，如有进一步上诉

情况，海通证券辅导小组将持续跟进案件相关情况并督促辅导对

象妥善解决代持股权的确权问题。 

（二）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1、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方案仍在论证规划中，随着项目

的进展及辅导计划的进程，辅导小组将督促公司尽快落实相关事

项，并尽快按照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完成相应的备案等手续。 

2、随着证券市场相关法规的不断更新完善，接受辅导人员

对发行上市、信息披露、规范运作等方面的认知水平仍需要持续

学习和更新。辅导工作小组将督促辅导对象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以及持有百川生物 5%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持

续学习相关政策法规，帮助辅导对象接受辅导人员进一步了解注

册制下 IPO 审核以及上市公司质量管理理念，加深对我国资本

市场及监管政策的认识和理解，强化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意识。 

三、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

下一阶段，海通证券将继续派出前述四位辅导人员，协同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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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、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对百川

生物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百川生物 5%以上股份

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进行多形式的辅导，通过组织专题培训、一

对一答疑、提供自学材料等方式，进一步加强对全体辅导对象的

辅导培训。 

辅导小组将及时整理并向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

有百川生物 5%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等关键人员传达最

新的监管政策，帮助其逐步强化规范运作意识。同时，也将继续

通过现场尽职调查的方式并结合客户、供应商访谈、公司内部访

谈等形式，对发行人的公司治理、规范运作、财务信息与经营模

式等方面进行持续跟踪，关注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的变

化。 




